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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司法认定界限(杨才清)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德振，男，1957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汉族，无职业。1990年11月29日，因犯盗窃罪
被长沙铁路衡阳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1996年3月5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04年1月17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7日被逮捕。  

    2004年1月4日中午，被告人张德振以购买化妆品的名义，将推销“玫琳凯”化妆品的女青年张敏秀及其朋友
肖群骗到长沙火车站紫金龙大酒店715房间。随后被告人以带张、肖二人到外面吃饭为由，将张、肖二人骗至长沙
市五里牌“小湘汇”酒店，然后张德振借口上厕所，乘机返回紫金龙大酒店715房间，盗走张敏秀放在房间里的“玫
琳凯”化妆品13支，价值人民币3697元。破案后收缴了全部赃物，已由公安机关发还受害人。  

    2004年1月7日上午11时，被告人张德振将在旅客列车上认识的女青年易海霞骗到岳阳火车站中铁大酒店
1005房，当易海霞及同行人彭八绣进入该房卫生间洗澡、洗衣时，被告人趁机盗走易放在椅子上的挎包一个，内
有人民币700元，港币3000元，美元100元，铂金项链一根，钻石吊坠一个，钻石耳钉一只，价值人民币9426.1
元。破案后收缴部分赃物，已由公安机关发还被害人。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德振两次盗窃，共计价值人民币13123.1元。  

         二、控辩意见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张德振犯盗窃罪，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德振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但辩称自己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而非盗窃罪。  

    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的行为在全过程来看，更多的体现为“骗”而不是“秘密窃取”，因而构成诈骗罪，公诉机
关指控盗窃罪有误。  

         三、判决结果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德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民合法财产，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证据确实充分。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诈骗罪而非盗窃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的行为系趁失主不在现场之机而秘密窃取财物，并非失
主自愿、主动将财物交给被告人，其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故辩解和辩护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在案发后赔偿了被害人损失，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德振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德振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四、裁判要旨  

    盗窃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两罪都是财产犯



罪，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制度，两罪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公
私财物的目的。两罪的区别，主要是犯罪行为的客观特征不同。行为人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财物，还是采
用欺骗手法使财物控制者受骗而产生处分其财物的意思和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司法实践中，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一般情况下并不困难，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有些行为人在盗窃犯罪活动
中可能夹杂着欺骗行为，而有些行为人在诈骗犯罪活动中附带有秘密窃取行为。对于现实情况中发生的这种盗窃
与诈骗手法相交织的疑难案件如何定性，往往存在争议。关于本案中张德振的行为性质，控辩双方有较大分歧，
公诉机关认为张德振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辩方则认为张德振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这种情形下，判定行为人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主要是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时起关键作用的手段。如果
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就应定盗窃罪；如果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实施骗术，就应定诈骗罪。所谓关键手
段，即行为人赖以实质或永久性占有财物的直接方式。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的构成，必须以行为人通过实施骗术
使财物控制者受骗上当，自愿交出财物从而使行为人实质占有该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骗术后只是短暂或形式上
占有而未实质上占有财物的，行为人要实质上占有该财物必然要仰赖其他方式，因而构成他罪而非诈骗罪。认定
财物控制者是否因受骗将财物交给行为人实质占有应认真分析，不能只凭形式上的交付或将财物置于某种空间来
判断，而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并结合财物控制者内心想法衡量，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
受骗人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行为人指定的第三者，进行事实上的有效支配或控制；同时还要考虑受骗人是
否具有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行为人指定的第三者进行有效支配或控制的意思。如果行为人在财物控制者没有受
骗上当，未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进行事实上的有效支配或控制的情况下，行为人取得财物的关键手段是秘密窃取
行为，构成盗窃罪。易言之，在行为人实施欺骗手段暂时占有或控制了财物，但财物控制者没有将财物给予行为
人进行有效处分，并未失去对财物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财物控制者仍实质上占有着财物，行为人秘密将财物据为
己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本案中，被告人张德振虽然以谎称要购买化妆品或假意要被害人到其住处休息为由，骗取被害人进入其住
处，财物也放置于被告人居住的房间内。从表面上看，被告人拥有房间的钥匙，似乎占有了被害人的财物，达到
了非法占有的目的，但被害人只是暂时将财物置于房间内，并没有主动将财物交给被告人张德振进行处分的意
愿，张德振并不拥有对财物进行有效处分的权利。被害人仍然支配和控制着自己财物，在实质上仍然占有着财
物。被告人最终取得对财物的有效支配与控制，是后来趁被害人在外吃饭或在卫生间洗澡不备之机，所实施的秘
密窃取行为所致，而非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自愿交出的行为所致。被告人没有意图通过欺骗让被害人交出财
物，将被害人骗到房间是为实施秘密窃取行为创造条件。被害人张敏秀在被告人支付货款之前不可能将化妆品交
给被告人，被害人易海霞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财物交给被告人的意思，两被害人财物被被告人实质占有不是被害人
自觉处分财物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被告人张德振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特征，构成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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